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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言

《漳州人事编制志》属于本市地方志的专业分志之一．遵照市

政府统一部署，我们在起步明显滞后的情况下，制订措施、认真对

待，在市地方志编委会的指导下，于1992年元旦过后成立市人事

编制志编纂委员会、编写小组，经过●年左右夜以继日的紧张工

作，终于拿出了这份志稿。

《漳州人事编制志》从实际出发，以如实记述自1949年新中国

成立至1991年本市人事、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发展变化为主，概

略综述唐朝漳州建立至新中国成立前当地人事编制管理工作作为

全书的历史承继的组成部份；着力融思想性、科学性、资料性于一

体。志书通过再现42个春秋本市人事、机构编制管理的发展线索

和重要的历史过程，从一个局部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政

府领导下的人事、机构编制管理的丰富经验、发展历程以及某些时

期的失误和教训。这对于今后人事、机构编制管理制度的发展、改

革和法规、章程的制订、完善；对于汲取历史经验，加速管理的科学

化、法制化建设，提高人事、机构编制管理效率，增强工作效能，提

供了有益的借鉴f为研究人事、机构编制管理工作为经济建设中心

服务等，提供了翔实的资料。

编纂《漳州人事编制志》是一项探索性工作，局党组决定在集

中专门写作班子的同时成立编纂委员会，实施专门力量与集体智

慧相结合的尝试。一年以来，编写组成员群策群力、全局上下同心

同德，克服重重困难，使编写工作如期展开，继6月份完成初稿之



后，在广泛征求意见，多次讨论修正基础上，集恩广益进行修改，使

志书日臻完善。但限于我们的经验、水平，疏漏、错误之处实难尽

免，敬请前辈、专家、学者、人事编制工作者批评指正，以便进一步

补充修改，使之真正成为“告慰前人、有益今人、惠及后人”之作，发

挥“资治、教化．、存史”作用。谨为序。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
凡 例

《漳州人事编制志》编纂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

导，从专业志的基本要求出发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

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，重点收集、整理1949年至1991年本市人事、

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基本资料，科学准确地记述本市人事、机构编

制管理工作的历史和现状f同时对686年至1949年人事编制管理

工作也作了略述。

全书编写依人事、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历史发展和逻辑顺序，

。按地方志传统写法，以类设目、横排纵述。编写紧扣主题，以记为

主、辅以图表，体现时代特点、地方特点和干部人事编制管理工作

特点，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，客观秉直、如实地反映成绩和失

误。文字风格不事浮华，不妄加评断。

本志采用章、节、目、小目的结构形式。第一章略述从唐朝开漳

到新中国成立前1200多年漳州人事编制管理；第二章起到十四

章，分两大类依序列述新中国成立后至1991年人事、机构编制管

理职能及其历史发展，从本市人事、机构编制管理的角度，体现党

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体现政府行政管理的历史发展和逐步走上科

学管理的经验和教训。附录的大事记，按年、月、日顺序，简洁记载

新中国成立的42年间于本市人事、机构编制管理工作有关，具有

变革、创新、启后和重大意义的事件，有助于总揽全局。

本志涉及行政区域和机构名称，一律沿用当时称谓，首次出现

时一般用全称，后用简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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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第一章历史的沿革及

新中国成立前人事编制管理

漳州，从公元686年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，历

经1200多年，人事编制管理内容繁多、变化很大。我们将这段历史

分成古代封建时期(45元686年至1911年)和近代资产阶级民主

革命时期(45元1911年至1949年)两个阶段记述，作为志书主体

“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漳州人事编制志”的引子。

古代封建时期的漳州人事编制管理再分“古代地方建制沿

革”、“古代官吏选任制度”、“古代人事行政管理”三节综述；近代资

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漳州人事编制管理分“民国时期地方行政区

划沿革”、“民国时期人事制度”和“革命根据地人民政权及其他”三

节综述。
‘

第一节古代地方建制沿革．

一、唐朝时期

漳州，得名于垂拱二年(686年——以下括号内年号均为“公

元”)。陈元光平定闽粤边境后率众在云霄县的漳水之北且耕且守，”

经奏准在泉、潮两州之间设置一州，州治最初设在云霄县的西林

(漳江之畔)，称“漳州”．陈元光为漳州第一任刺史。建州后，分出

泉州所辖龙溪县一部分隶漳州，分置漳浦、怀恩两县。其时，唐地方

政权建制为道、州(府)、县三级制，漳州隶属于岭南道。
、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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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元四年(716年)，因西林地多瘴疬，漳州州治移至李澳川

(今漳浦县城区)，下领漳浦、怀恩二县，辖地范围相当于今漳浦、云

霄、诏安、东山、南靖、平和及龙海的一部分。开元29年(741年)，

因怀恩境内户口大量流亡，废怀恩县，割泉州的龙溪县来属，这是

漳州建州后第一次扩大辖地。

天宝元年(742年)，改州为郡，漳州易名为漳浦郡，隶属岭南

道。乾元元年(758年)复名漳州。上元元年(760年)改隶属江南东

道。大历十三年(778年)，割汀州的龙岩县来属，这是漳州建州后

第二次扩大辖地。

贞元二年(786年)，漳州州治由漳浦李澳川迁至龙溪，后改称

漳州郡。 ．

二、五代十国时期 ：

从唐哀帝天佑三年(907年)朱温灭唐至宋太祖建隆元年(960

年)，中国进入大分裂、大混战的五代十国时期。

光启元年(885年)，王绪率众经南康入临汀、漳浦。后部将王

潮取代王绪率军攻占整个福建。王潮去世，传弟王审知；王审知去

世，其长子王延翰继位，称“大闽国”。公元993年，王审知次子王延

钧杀兄篡位称帝，漳州为闽七州之一。天德三年(945年)，南唐灭

闽国。保大四年，董思安任漳州刺史改漳州为南州；乾德四年(966

年)复名漳州。

三、两宋时期

两宋的地方政权建制，基本上是承袭唐、五代的州、县制，与州

平列的还有府、军。州、县之上为路。公元946至948年，漳、泉两

州为留从效、陈洪进割据，后陈洪进献地归顺宋王朝。雍熙二年归

福建路。 ．

太平兴国五年(980年)，割泉州的长泰县来属，至此漳州下领

龙溪、漳浦、龙岩、长泰4县。．

2
、



四、元朝时期

元十五年(1278年)，漳州纳入元版图，元十六年升为路，仍领

4县。公元1322年，由龙溪、龙岩、漳浦三县交界处析出南胜县(辖

地约今乎和、南靖两县地)，公元1356年南胜县迁县署至双溪之

北，改县名为南靖。元朝漳州上隶行省变动颇多，但其本身路一级

的政区地位始终未变。

五、明朝时期

洪武元年(1368年)，改漳州路为漳州府，下领龙溪、漳浦、龙

岩、长泰、南靖及其析出或析出部分而新置的漳平、平和、诏安、海

澄和宁洋等十县；上隶福建省。

六、清朝时期

清地方政权建制在省以下分道、府、县(厅)三级。漳州府先领

十县，雍正十二年割出龙岩、漳平、宁洋三县而领七县，嘉庆元年立

云霄厅始下领七县一厅#上隶汀漳龙道(驻漳州)。 ．

第二节古代官吏选任制度

封建时期主要地方官员的任免权直接掌握在历朝封建帝王手

中。自唐开始，为了稳定政局、巩固中央集权，历朝在选任官员制度

上不断诟整和改进，特别着重发展了科举考试制度，把它作为主要

的选官制度。

一、科举制度

科举考试可上溯至隋文帝开皇18年(598年)，至清光绪30

年(1904年)，沿行近1400年。

所谓“科举制度”，即士人通过自愿报名或经过一定时间的学

习，可以参加朝廷设立的不同级别、不同科目的考试，再由主管机

构根据各人的考试成绩从中选取人才，分别委以不同层次的官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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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举制度是唐以后历朝封建统治者选拔人才的基本制度，这种以

有限的公开、竞争、择优为原则的选才制度，对古代漳州的政治、思

想、文化、教育等方面的进步起过重要作用。

二、除了科举取士外．选拔官吏还有其它途径，譬如：

(一)学校培训

古代的官府与民间办的学校为漳州培养了大量文职与武职官

员以及文化名人。学校分为三种类型：一是官府办的“官学”，它是

封建王朝培养统治人才的主要场所，与官吏选任有直接关系，曾经

有明文规定当官者必须经过学校学习；二是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

子开办的“私学”；三是一些著名封建学者创建或主持的“书院”。后

来科举制度与广泛开办学校相辅相成，对后代及国际的选人制度

提供了借鉴。

(二)制科

制科即根据皇帝下诏征求人才的科目和条件，考察下级官员

及社会上没有官职的人士，从中择优保荐给朝廷，经简单考试后由

皇帝下诏任命或提升官职。

(三)恩荫

官员子弟凭父兄之矽治地位和权力，不经考试就由皇帝任命

为官，实际上就是宗法血缘世袭制的变种，对正常官吏制度起了破

坏和反动的作用。

(四)捐纳

即以捐钱纳粟的办法换取官职。开始时此法作为科举考试的

补充搜罗了一些特殊人才，但其后变为单纯聚敛财富的手段，而不

计较当官者的才干和功绩，每遇大灾大疫及国家财政困难时则大

行其事，结果捐纳愈多，吏治愈力。：败坏，造成恶性循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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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古代人事行政管理

一、品秩、封爵、俸禄分立管理

．每一个职事官都有一定的品秩。它是表示官员本身政治地位

的尊卑等级，一般分为“九品十八级”。每品分为正、从(zong、副、

偏)--级，九品就分为十八级。官员们可以按品秩获得相应的官职，

封荫父、母、妻、子，占有土地、奴仆等。铨叙官员的品级有专门的机

构和规定。品秩可升可降，是朝廷管理百官的一种手段。

爵位是只封给皇帝宗室、开国元勋或有功之臣的荣誉称号，可

以世袭。它一般分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级。获得爵位者无论是否兼

任职官，政治、经济待遇都绝对优越。 ．

俸禄即官吏、贵族们的经济报酬。有实物(粮、布、银)、货币、土

地、奴仆等。 ，

品秩、封爵、俸禄在封建社会时期是分开管理、灵活掌握的。也

就是说高官不一定是显爵。职官的选任主要根据办事能力，而且职

官的编制总是有限，所以高品秩高爵位的人仕不一定都能得到高

职位的官，较低品秩的官员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担任较高职位的官。

俸禄的优厚与否则综合衡量官职、品秩、爵位等后按规定支付。

二、考课奖惩制度

这个制度在古代地方官吏的管理中占十分重要地位。历朝都

规定考课的办法和时间，根据考绩的结果奖励“贤能者”，惩戒“顽

劣者”。

考课的方式，一是下级地方官员向上级地方官员定期汇报辖

地的赋税、人口、水利、建设、治安等具体情况，然后由上级官员评

议并作出书面鉴定---是机械地随任职时间的增长而晋升。考课的

结果经朝廷核准后作职位变更、品秩升降、俸禄增减、荣誉予夺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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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监察制度

监察是由朝廷派出御史官如巡抚(政务)、提督(军务)、总督

(军、政、专项任务)、提刑按察使司(司法)等，下到郡、州、道等统辖

监察区执行视察，以监督地方官吏任职期间遵守法纪的情况。漳州

地处沿海边疆，经常要接受钦差大臣的监察。

四、休假与致仕制度

休假的时间各朝代规定不一样，有的五天一假；有的十天一

假；婚、丧、病都有特殊假期。年老体弱则实行“致仕”(即退休)制，

归还朝廷赐给的官职。各朝代规定的致仕年龄也不相同，有的七十

岁，有的六十岁，有的四十五岁。有时退休者还获得加官晋爵、衣锦

还乡、“恩荫子孙”；有时还让退休者参听朝政，发挥专长。退休者的

薪俸，有的全薪，有的减半，有的只领三分之一。

以上所有人事行政管理制度都是为了使官吏忠于职守、提高

工效，达到稳定政局、巩固中央集权目的服务的。

第四节民国时期地方行政区划沿革

1911年lo月辛亥革命爆发，推翻了清王朝。翌年中华民国成

立后，为表示革除弊政，废府治为道治，并改厅、州为县。

民国二年(1913年)福建全省分东、西、南、北四路，各路均设

观察使以执行政事。当时漳州属南路观察使。同年云霄厅改为云

霄县。

民国三年(1914年)改路为道，废观察使，改为道尹。观察南路

改称“汀漳道”，定道署于龙岩(时因龙岩道署未就，道尹暂驻龙溪

县)。辖县十九：龙岩、长汀、宁化、上杭、漳平、清流、连城、归化、永

定、云霄、龙溪、漳浦、南靖、长泰、平和、诏安、海澄、武平、宁洋等

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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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五年C91b年)由漳浦县析出铜山等42个岛屿加上古雷

半岛建立东山县。民国十七年(1928年)由龙溪县析出北溪流域之

大部地区建立华安县。 ．’

：

民国二十三年(1934年)废道治，全省划为八个行政区。龙溪、

海澄、长泰、漳浦、南靖、平和、云霄、诏安、东山等九县为第五行政

区，华安划入第六行政区；民国三十五年平和、南靖也划入第六行

政区。民国三十六年(1947年)重新调整辖县，第五行政区辖有龙

溪、云霄、漳浦、诏安、海澄、长泰、东山、南靖、平和、华安十县。督察

专员公署设在龙溪县，民国三十年曾迁平和。

第五节民国时期人事制度

一、民国25年(1936年)省开始设立人事机构，建立人事制

度。首先在省府秘书处第一科设立人事股和研究股，处理日常人事

业务及从事人事行政之研究。国民29年(1940年)后秘书处第一

科专事人事，业务包含选拟人事稿件、审核人事案件、登记人事动

静态和研究人事行政。

民国30年(1941年)各县政府秘书室设置专办人事科员，人

事制度渐趋严密健全。
’

’7

，

=、建立人事制度，使选人任事各适其宜，抱定贤者在位、能者

在职的主旨，以人尽其才、人尽其用，作为推行人事制度的方针。从

干部的考选、训练、任免、迁调、保障、考核奖惩、抚恤等，均由人事

机构统一办理。 ．’

人事制度的内容，以中央法令为主，参酌本地政治建设的实

际，力谋推行便利，运用灵活，其中较显著的有下列几点；

(一)用人公开，选贤任能。

(二)久于其位，尽忠职守。干部经训练或经考铨合格后任用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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